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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以配建为主，均为小
户型结构，可在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城市
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建，也可相对集中建设。

为了保证公共租赁住房的配租量，根据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商品房项目中配建
公共租赁住房的意见》，凡在我市进行商品房
开发，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原则
上要按照住宅面积不低于10%的比例配建公
共租赁住房。对不能配建的，则由建设单位报
住房保障部门审核同意后，按应配建面积异地
建设或购买。为切实解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
家庭、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

问题，各级政府要依据公共租赁住房发展规划
和年度计划，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纳入拟出
让商品房项目的规划和土地出让条件，同步
备案(立项)、同步设计、优先建设、优先验收。

公共租赁住房的设计应满足采光、隔声、
节能、通风和卫生等实用要求。公共租赁住
房应当进行简单装修，达到入住使用条件。
室外装饰及公用设施等应与同一开发项目一
致。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并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由住房保障部门负
责按有关程序接收，并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相
关政策进行配租。

商品房项目要配建公租房

今年我市新开工建设公租
房约1.4万套，城市中等偏下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可申请

公租房，
保障性住房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李少君

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是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难问题的主
要途径。目前，我市部分公共租赁住房已基本建成，管理办
法也已出台。24日，市政府常务会原则通过的《洛阳市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我市公共租
赁住房的供应对象、建设及租赁等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

《办法》规定，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为
符合条件的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
务工人员三类人群。其中，产业集聚区、工业
园区配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重点供应新
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企事业单位享受
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单位租赁住房，优先供
应拥有房源单位符合条件职工居住，房源有
剩余的，可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家庭供应。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使“刚需”群众都有机会申请公租房，相
关部门将对保障对象的具体条件进行完善，
并于近日向社会公布。

此外，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家庭，可申
请一套公共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

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保障。

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需向户籍所在地（社区）申
请，并提交以下材料：洛阳市公共租赁住房申
请审批表、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家庭成
员收入证明、家庭住房状况证明以及其他需
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在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时，由所在单位向辖区住房保
障部门申请，并须提交填写以下材料：洛阳市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身份证、户籍证
明、劳动（聘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收入
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新就业人员还需提供
学历证明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公租房供应对象是三类人群

【问题一】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者如何认
定？

《办法》要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实行“两
审核一公示”认定程序。

初审 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社区）或所
在单位提出申请，领取并填写洛阳市公共租
赁住房申请审批表，提交相关资料；申请人所
在社区单位采用查档取证、入户调查、邻里访
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人
口、住房和收入状况进行调查，经调查符合条
件的，提出初审意见，统一汇总上报区住房保
障部门，并提交申请人相关资料；单位提出申
请的，还需出具营业执照、担保书、申请人员
收入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

复审 区住房保障部门对初审单位意见
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

公示 区住房保障部门将审核符合条件
的申请人名单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并在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网站上公示，期限为10
天。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通过认
定的申请人，可进入保障轮候；对未通过认定
的申请人，区住房保障部门应书面告知理由。

【问题二】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是否一成不
变？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保障科相关负
责人介绍，公共租赁住房的配租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采用轮候制。轮候制指的是在政府
规定的居住资格背景下，居住人员在收入、人
均面积等方面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搬出公
共租赁住房，让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入住。进
入保障轮候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按规定
程序给予配租。如果申请人在轮候期间，家
庭人口、户籍、收入、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
应主动提出变更登记，按规定程序重新审
核。如果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
申请人就须退出轮候。通过复审的轮候对
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孤老
病残人员等，可以优先安排公共租赁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后，住房保障部门需
与承租人签订洛阳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
同；用工单位集体申请的，还应与用工单位共

同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3年。在合同
到期后仍需租赁的，需提前3个月申请续租，
住房保障部门重新对承租人进行审核，符合
条件的可续租。申请人无故放弃选房或已选
房屋的，两年内不给予相应保障。公共租赁
住房实行年度复核制度，各级住房保障部门
每年将定期对保障对象收入、住房等相关情
况进行审核，不再符合相关条件者退出保障，
腾退住房。

需要提醒的是，承租人应对申请配租提
交材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自觉履行合同约
定。对承租人以欺、瞒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公
共租赁住房或违反管理规定等情形，将把当
事人的行为记入住房保障诚信档案，5 年内
不受理其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问题三】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按照什么
标准收取？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由市住房保障
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按照略低于同地段住房市
场租金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标准每两年调整一次，向社会公布。

【问题四】公共租赁住房所缴纳的租金有
何用途？

根据《办法》的相关内容，公共租赁住房
的租金主要用于房屋的维护、管理等用途。

政府投资建设和社会捐赠的公共租赁住
房，租金收入按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缴入同级
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偿还
公共租赁住房贷款、维护、管理等费用支出。

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设的公共租
赁住房的租金收入实行银行专户监管，在满
足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维修费用以及空置
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用的前提下，余款归投资
者所有。

企业和社会机构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
房，纳入政府统一管理，其配租由所在区住房
保障部门组织；租金标准按照市政府公布的
标准执行并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管理费、
维修费以及空置期间的物业费用由租金收入
支出，余款归投资者所有。

申请公租房，这些问题要注意

下半年我市部分县（市）区新开工建设的公租房

公租房项目

洛龙区力合家园三期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龙腾家园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汝蓝居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汉华苑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文慧园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华新苑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泰山社区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金堆城工矿区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紫罗小区公租房建设项目

汝阳县隆盛居公租房建设项目

偃师市水岸柳苑公租房建设项目

宜阳县龙兴小区2013年公租房建设项目

宜阳县灵山安居小区公租房建设项目

新安县利民小区公租房建设项目

位置

高铁北李屯村

杜鹃大道东段

杜康大道西段路南

杜康大道西段路南

县城城东区

杜康大道东段路南

付店镇泰山社区

付店镇

县城东区路北

县城东区路北

洛河以南、西环路西侧

宜阳县产业集聚区宜滨路北侧

宜阳县锦屏镇灵山社区西侧、灵山大道北侧

城关镇河南村

随着住房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市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已经逐步
并轨运行。我市从2010年开始试点建设公共
租赁住房，目前已开工建设2.6万套。2013年
全市计划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项目32034
套，其中县（市）公共租赁住房约1.4万套。

截至目前，市住房保障部门已对全市
6000余户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进行
了实物配租，以发放租赁补贴为主。

与此同时，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我省
今年全面停批经济适用住房用地，大规模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使其覆盖面占城市人口的20%，
公共租赁住房将成住房保障的主要形式。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中等偏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
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
工人员由于阶段性周转住房不足而导致的矛盾
日益显现。因此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是解
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以及新就业
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困难问题的基本途径。

根据《办法》，公共租赁住房主要由政府
出资建设、购买、租赁，企事业单位自建，企业
或社会机构投资建设，廉租住房在保障家庭
需求、经批准按规定转化以及社会捐赠及其
他渠道筹集等5个方面。

公租房将成住房保障主要形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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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公租房 是解决新就业职

工等群体住房困难的一个产品。
公租房不是归个人所有，而是由
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以低于市
场价向承租者出租。

廉租房 是指政府以租金

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
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
的住房。

经济适用房 是指已经

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
位建造，以低价向城镇中低收入
家庭出售的住房。


